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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利合作联盟（PCT联盟）
大　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第33次例会）
2026年7月7日至15日，日内瓦
[bookmark: TitleOfDoc]《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和对《PCT联盟大会指令》的拟议修改
[bookmark: Prepared]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bookmark: _Toc197330330]摘　要
本文件载有提交大会本届会议的《专利合作条约（PCT）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拟议修正案和对《PCT大会关于确定部分费用等值数额的指令》（《指令》）的拟议修改。
[bookmark: _Toc197330331]《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本文件附件一至四列出了PCT工作组在2025年2月18日至20日的第十八届会议和2026年2月2日的会议，以及PCT技术合作委员会在2026年2月2日和3日的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建议的拟议修正案。这些拟议修正案涉及以下事项：
(a) 要求为处理国际申请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允许某些个人数据不向公众开放，以及为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后更改通信收信地址提供依据（细则4、细则45之二、细则92之二和细则94，如附件一所列）；见文件PCT/WG/18/8，和文件PCT/WG/18/20第9段和第10段以及附件一；
(b) 对法文版细则26.3之三进行改正（如附件二所列）；见文件PCT/WG/18/3，和文件PCT/WG/18/20第39段和第40段；
(c) 澄清根据细则89之二.1(d之三)因未能提供纸件国际申请的电子形式副本而被视为撤回的申请，将与因其他情况被受理局宣布视为撤回的申请以同样的方式处理（细则29，如附件三所列）；见文件PCT/WG/18/19，和文件PCT/WG/18/20第41段和第42段以及附件‍四；
(d) 允许使用国际局提议的协议范本草案，该草案将作为依据条约第16条(3)(b)和条约第32条(3)与各主管局或组织签订的单独协议的基础，这些主管局或组织将自2028年1月1日起担任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见文件PCT/CTC/33/28，以及文件PCT/CTC/33/29第12至14段和附件。
本文件附件五载有各条相关细则经修正后的“誊清”文本，但不包含仅在法文版中作出修正的细则26。
[bookmark: _Toc197330332]生效和过渡性安排
建议大会通过与附件一至四所列的《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的生效和过渡性安排有关的以下决定：
(e) 附件一所列的细则4、细则45之二、细则92之二和细则94的修正案应于2027年7月1日生效；适用于请求书内容的细则4的修正案应适用于该日或该日之后提出的任何国际申请，依细则53.4和细则53.5适用的细则4的修正案应适用于该日或该日之后提出的任何要求书，细则45之二的修正案应适用于该日或该日之后提出的任何补充检索请求，细则92之二的修正案适用于该日或该日之后国际局收到的任何记录请求。
(f) 附件二所列的细则26.3之三（法文版）的修正案应于2027年7月1日生效。
(g) 附件三所列的细则29的修正案应于2027年7月1日生效。
(h) 附件四所列的细则16、细则44、细则45之二和细则71的修正案应于2028年1月1日生效。
[bookmark: _Toc197330333]PCT联盟大会关于确定部分费用等值数额的指令
本文件附件六列出了对《PCT联盟大会关于确定部分费用等值数额的指令》的拟议修改，已获PCT工作组第十八届会议批准。这些建议旨在简化部分PCT费用等值数额的确定程序，消除国际局和受理局不必要的行动，缩短汇率变动与新等值数额生效之间的时间；见文件PCT/WG/18/12，和文件PCT/WG/18/20第15段和第16段以及附件二。
本文件附件七列出了《指令》经修改后的“誊清”文本。
建议大会通过与附件六所列的对《指令》的拟议修改的生效有关的以下决定：
(i) 对《指令》的修改应于2027年1月1日生效，前提是：
(i) 在该日之前生效的《指令》第(4)段应于2026年7月15日起停止适用；
(ii) 在2027年1月1日之前生效的《指令》第(5)段应继续适用，以便为在2027年1月1日之前已开始根据本段进行磋商的费用确定因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新的等值数额，直至该新的等值数额开始适用。
(j) [bookmark: _Ref192776731]大会请国际局在《指令》生效两年后对其进行审查，并考虑作出任何建议或建议对《指令》进行修改，以进一步简化确定等值数额的程序，缩短新数额生效的时间，或以其他方式进一步改进针对申请人、主管局和国际局的程序。
请PCT联盟大会：
(i) 通过文件PCT/A/58/1附件一至四所列的《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以及同一文件第4段所列的生效和过渡性安排；以‍及
(ii) 通过文件PCT/A/58/1附件六所列的对《关于确定部分费用的等值数额的指令》的拟议修改，以及同一文件第7段所列的有关生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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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92239215]

[bookmark: _Toc197328781][bookmark: _Toc197329894][bookmark: _Toc197329958]第4条  
请求书（内容）
[bookmark: _Toc187700929][bookmark: _Toc197328782][bookmark: _Toc197329895][bookmark: _Toc197329959][bookmark: _Toc187700930]4.1至4.3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87700931][bookmark: _Toc197328783][bookmark: _Toc197329896][bookmark: _Toc197329960]4.4   姓名、名称和地址
	(a)和(b)[无变化]
	(c)地址的写法应符合按所写明的地址能迅速邮递的通常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它应包括所有有关的行政区划名称，如果有门牌号的话，直到包括门牌号。如果指定国的本国法并不要求写明门牌号，则不写明门牌号在该国不产生影响。为了能和申请人迅速通讯，建议写明申请人、或者代理人或者共同代表（如果有代理人或者共同代表）的电传、电话和传真号码，或者其他类似通讯方式的有关数据应提供至少一个通信收件人（代理人（如有指定）或申请人或共同代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d)[无变化]
[bookmark: _Toc187700934][bookmark: _Toc197328784][bookmark: _Toc197329897][bookmark: _Toc197329961]4.5至4.19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97328785][bookmark: _Toc197329898][bookmark: _Toc197329962]第45条之二
补充国际检索
[bookmark: _Toc197328786][bookmark: _Toc197329899][bookmark: _Toc197329963]45之二.1   补充检索请求
(a)	[无变化]
(b)	根据本条(a)提出的请求（“补充检索请求”)应当向国际局提交，并且应当指明：
(i)	申请人以及代理人（如有的话）的名称和地址，发明名称，国际申请日和国际申请号；本细则4.4应予以比照适用；
(ii)	所请求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和
(iii)	如果提出国际申请时所使用的语言不为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所接受，申请人是否用根据细则12.3或12.4向受理局提交的译文作为补充国际检索的基础。
(c)至(e)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87700937][bookmark: _Toc197328787][bookmark: _Toc197329900][bookmark: _Toc197329964]45之二.2至45之二.9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56548145]

[bookmark: _Toc197328788][bookmark: _Toc197329901][bookmark: _Toc197329965]第92条之二
请求书或者要求书中某些事项变更的记录
[bookmark: _Toc197328789][bookmark: _Toc197329902][bookmark: _Toc197329966]92之二.1   由国际局记录变更
(a)	根据申请人或者受理局的请求，国际局应对请求书或者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中下列事项的变更予以记录：
(i)	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居所、国籍或者地址；
(ii)	代理人、共同代表或者发明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条件是变更后，至少一个通信收件人（代理人、申请人或者共同代表，视情况而定）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仍然可用。
(b)	除(c)的规定之外，对其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的期限届满后收到的变更记录请求，国际局对请求的变更不应予以记录。
(c)	国际局应在细则93.1所述期限届满前，随时记录通信收件人（代理人、申请人或者共同代表，视情况而定）的人员、地址和/或详细通信信息的变更。


[bookmark: _Toc197328790][bookmark: _Toc197329903][bookmark: _Toc197329967]第94条
文档的获得
[bookmark: _Toc197328791][bookmark: _Toc197329904][bookmark: _Toc197329968]94.1   获得国际局持有的文档
(a)	[无变化]
(b)	国际局根据任何人的请求，但不在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以前，并除条约第38条和(d)至(g)本细则94.4另有规定外，应提供其文档中所包含的任何文件的副本。提供副本可以以收取服务成本费为条件。
(c)	[无变化]
(d)至(g)	[内容移至细则94.4]
[bookmark: _Toc197328792][bookmark: _Toc197329905][bookmark: _Toc197329969]94.1之二   获得受理局持有的文档
	(a)和(b)	[无变化]
	(c)	受理局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国际局已经通知已根据本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94.1(d)或(e)94.4(a)或者(b)不提供公众查阅的信息。
[bookmark: _Toc197328793][bookmark: _Toc197329906][bookmark: _Toc197329970]94.1之三   获得国际检索单位持有的文档
	(a)和(b)	[无变化]
	(c)	国际检索单位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国际局已经通知已根据本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94.1(d)或(e)94.4(a)或者(b)不提供公众查阅的信息。
	(d)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97328794][bookmark: _Toc197329907][bookmark: _Toc197329971]94.2   获得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持有的文档
	(a)和(b)	[无变化]
	(c)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国际局已经通知已根据本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94.1(d)或(e)94.1(d)或(e)94.4(a)或者(b)不提供公众查阅的信息。
[bookmark: _Toc187700945][bookmark: _Toc197328795][bookmark: _Toc197329908][bookmark: _Toc197329972]94.2之二和94.3   [无变化]
[bookmark: _92_4_g_ii][bookmark: _Toc197328796][bookmark: _Toc197329909][bookmark: _Toc197329973]94.4   获得文档的例外
(a)	[移自本细则94.1(d)]国际局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已根据本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任何信息，也不应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与根据该细则所提请求相关的任何文件。
(b)	[移自本细则94.1(e)]根据申请人写明理由的请求，如果国际局发现存在如下情况，则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任何有关信息，也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与该请求相关的任何文件：
	(i)	该信息明显不是为使公众了解国际申请的目的；
	(ii)	公布该信息会明显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并且
	(iii)	没有更重要的公共利益需要获取该信息。
申请人提交依本款所提请求中所涉信息的方式比照适用本细则26.4。
(c)	[移自本细则94.1(f)，对援引的段落作了相应修改]如果国际局根据(d)或(e)的规定不向公众提供有关信息而该信息也包含在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持有的国际申请文档中，国际局应当迅速地相应通知该局和单位。
(d)	[移自本细则94.1(g)]国际局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仅为国际局内部使用的任何文件。
(e)行政规程可以规定不向公众提供下列个人数据的措施，但这些数据应当提供给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以及指定局和选定局：
	(i)任何申请人、发明人或者代理人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或者其他类似通信方式的相应数据；以及
	(ii)任何申请人、发明人或者代理人的邮政地址，但应当向公众提供至少一个代理人的联系方式，如果没有代理人，则提供至少一个申请人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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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footnoteRef:3] [3:  	拟议增加和删减的部分在有关案文中分别以下划线和删除线来表示。本附件中的文本以法文显示，因为拟议的修正仅涉及《PCT实施细则》的法文文本。] 



[bookmark: _Toc114584490][bookmark: _Toc114827706][bookmark: AxII]TABLE DES MATIÈRES

Règle 26  Contrôle et correction de certains éléments de la demande internationale auprès de l’office récepteur	2
26.1 à 26.3bis   [Sans changement]	2
26.3ter   Invitation à corriger des irrégularités en vertu de l’article 3.4)i)	2

[bookmark: _Toc193097027][bookmark: _Toc193194605][bookmark: _Toc193196151][bookmark: _Toc197328309][bookmark: _Toc197329974]Règle 26 
Contrôle et correction de certains éléments de la demande internationale auprès de l’office récepteur
[bookmark: _Toc114827707][bookmark: _Toc193097028][bookmark: _Toc193194737][bookmark: _Toc193196152][bookmark: _Toc197328310][bookmark: _Toc197329975][bookmark: _Toc197330334]26.1 à 26.3bis   [Sans changement]
[bookmark: _Toc114827710][bookmark: _Toc193097029][bookmark: _Toc197328311][bookmark: _Toc197329976]26.3ter   Invitation à corriger des irrégularités en vertu de l’article 3.4)i)
[bookmark: _Toc193194606][bookmark: _Toc193194738]	a)	Lorsque l’abrégé ou tout texte contenu dans les dessins est déposé dans une langue qui est différente de celle, sous réserve des règles 12.1bis et 26.3ter.e), de la description et des revendications, l’office récepteur, sauf
[bookmark: _Toc193194607][bookmark: _Toc193194739]	  i)	si une traduction de la demande internationale est exigée en vertu de la règle 12.3.a) dans une la langue dans laquelle la demande internationale doit être publiée ou
[bookmark: _Toc193194608][bookmark: _Toc193194740]	  ii)	si l’abrégé ou le texte contenu dans les dessins est rédigé dans la langue dans laquelle la demande internationale doit être publiée,
[bookmark: _Toc193194609][bookmark: _Toc193194741]invite le déposant à remettre une traduction de l’abrégé ou du texte contenu dans les dessins dans la langue dans laquelle la demande internationale doit être publiée.  Les règles 26.1, 26.2, 26.3, 26.3bis, 26.5 et 29.1 s’appliquent mutatis mutandis.
[bookmark: _Toc193194610][bookmark: _Toc193194742]	b) à d)   [Sans changement]
[bookmark: _Toc193194611][bookmark: _Toc193194743]	e)	Lorsque la description d’une demande internationale est déposée dans une langue différente de celle des revendications, ou lorsque certaines parties de la description ou certaines parties des revendications sont déposées dans une langue différente de celle du reste de cet élément, et dans la mesure où ces langues sont acceptées par l’office récepteur au titre de la règle 12.1.a), l’office récepteur invite le déposant, le cas échéant, à remettre, dans un délai d’un mois à compter de la date de réception de la demande internationale par l’office récepteur, une traduction de la description, des revendications ou de toute partie de celles‑ci rédigée dans une seule langue qui remplit les conditions ci‑après :
[bookmark: _Toc193194612][bookmark: _Toc193194744]		i)	une des langues indiquées utilisées dans la description ou les revendications telles qu’elles ont été déposées;
[bookmark: _Toc193194613][bookmark: _Toc193194745]		ii)	une langue acceptée par l’administration chargée de la recherche internationale qui procédera à la recherche internationale;  et

[Suite de la règle 26.3ter]
	iii)	la langue dans laquelle la demande internationale doit être publiée.

La règle 12.3.c) à e) s’applique mutatis muta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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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AxIII]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footnoteRef:4] [4:  	拟议增加和删减的部分在有关案文中分别以下划线和删除线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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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7329977][bookmark: _Toc225754961][bookmark: OLE_LINK2]第29条
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
[bookmark: _Toc225754962]	29.1   受理局的决定
如果受理局根据条约第14条(1)(b)和本细则26.5（未改正某些缺陷），或者根据条约第14条(3)(a)（未缴纳本细则27.1(a)规定的费用），或者根据条约第14条(4)（后来认定申请与条约第11条(1)第(i)至(iii)项列举的要求不符），或者根据本细则12.3(d)、12.4(d)或者26.3之三（未提交要求的译文，或者在适用的情况下未缴纳后提交费），或者根据本细则89之二.1(d之三)（未以电子方式重新提交国际申请），或者根据本细则92.4(g)(i)（未提交文件的原件），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
(i)	受理局应将登记本（除非已经传送）和申请人提交的任何改正传送给国际局；
(ii)	受理局应将上述宣布迅速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国际局应随即通知每一个曾被通知指定的指定局；
(iii)	受理局将不按照本细则23的规定传送检索本，或者如检索本已经传送，受理局应将上述宣布通知国际检索单位；
(iv)	不应要求国际局通知申请人已经收到登记本；
(v)	如果受理局将撤回通知传送到国际局的时间在国际公布技术准备完成之前，那么该国际申请将不会被国际公布。
[bookmark: _Toc197329978][bookmark: _Toc225754963]	29.2   [保持删除]
[bookmark: _Toc197329979][bookmark: _Toc225754964]	29.3和29.4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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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footnoteRef:5] [5:  	拟议增加和删减的部分在有关案文中分别以下划线和删除线来表示。] 





细则16   检索费	2
16.1和16.2   [无变化]	2
16.3   部分退款	2
细则44   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等的传送.	3
44.1和44.2   [无变化]	3
44.3   引用文件的副本	3
细则45之二   补充国际检索	4
45之二.1   补充检索请求	4
45之二.2   [无变化]	4
45之二.3   补充检索费	4
45之二.4   [无变化]	5
45之二.5   补充国际检索的启动、基础和范围	5
45之二.6至45之二.8   [无变化]	5
45之二.9   补充国际检索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5
细则71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和相关文件的传送	6
71.1   [无变化]	6
71.2   引用文件的副本	6


[bookmark: _Toc185586782]第16条 
检索费
[bookmark: _Toc173347210][bookmark: _Toc185586783]16.1和16.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11][bookmark: _Toc185586784]16.3   部分退款
	根据本细则41.1，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在国际检索时考虑了在先检索的结果，该单位应将申请人为该在后国际申请所缴纳的检索费退还给申请人，退还的程度和条件根据条约第16条(3)(b)中适用的协议的规定办理中程序的规定在公报中公布。
[bookmark: _Toc173347212][bookmark: _Toc185586785]第44条
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等的传送
[bookmark: _Toc173347213][bookmark: _Toc185586786]44.1和44.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14][bookmark: _Toc185586787]44.3   引用文件的副本
	(a)  [无变化]条约第20条(3)所述的请求，可以在该国际检索报告涉及的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日起7年内随时提出。
	(b)  国际检索单位可以要求提出请求的申请人或者指定局向其缴纳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准备副本的费用水平应在根据条约第16条(3)(b)所述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之间的协议中规定程序的规定通知国际局。
	(c)  [保持删除]
	(d)  [无变化]任何国际检索单位都可以委托向其负责的另一机构履行(a)和(b)所述的职责。
[bookmark: _Toc173347215][bookmark: _Toc185586788]第45条之二
补充国际检索
[bookmark: _Toc173347216][bookmark: _Toc185586789]45之二.1   补充国际检索请求
	(a)  [无变化]申请人可以在优先权日起22个月期限届满前的任何时候，根据细则45之二.9的规定请求主管的国际检索单位对国际申请进行补充国际检索。该请求可向多个国际检索单位提‍出。
	(b) 至(d) [无变化]
	(e)  在下列情况下，补充检索请求应被视为未提出，并且国际局应作出这样的宣布：
	(i)	如果该请求是在本条(a)所述的期限届满后收到；或者
	(ii)	如果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在根据条约第16条(3)(b)的适用协议中尚未声明通知国际局其准备进行补充检索，或者已通知国际局该单位不再准备进行此种检索且该通知已生效，或者根据细则45之二.9(b)不主管进行补充检索。
[bookmark: _Toc173347217][bookmark: _Toc185586790]45之二.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18][bookmark: _Toc185586791]45之二.3   补充检索费
	(a)至(c)  [无变化]
	(d)  [无变化]如果在细则45之二.4(e)(i)至(iv)所述的文件传送给指定补充检索单位之前，国际申请已被撤回或被视为撤回，或者补充检索请求已被撤回或根据细则45条之二.1(e)或者45条之二.4(d)被视为未提出，国际局应将补充检索费退还给申请人。
	(e)  如果在指定补充检索单位根据细则45之二.5(a)开始补充国际检索之前，补充检索请求根据细则45条之二.5(g)被视为未提出，该单位应退还补充检索费，退还的程度和条件按根据条约第16条(3)(b)适用的协议办理中程序的规定在公报中公布。
[bookmark: _Toc173347219][bookmark: _Toc185586792]45之二.4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20][bookmark: _Toc185586793]45之二.5   补充国际检索的启动、基础和范围
	(a)至(e)  [无变化]
	(f)  补充国际检索至少应覆盖根据条约第16条(3)(b)适用协议中指明该单位为补充国际检索的目的已通知国际局的文献。
	(g)  [无变化]除了根据本细则45之二.5(c)适用条约第17条(2)的限定而排除检索以外，如果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发现该检索因本细则45之二.9(a)所述的限制和条件而被完全排除，则该补充检索请求应被视为未提出，该单位应当如此宣布，并且应当迅速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
	(h)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21][bookmark: _Toc185586794]45之二.6至45之二.8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22][bookmark: _Toc185586795]45之二.9   补充国际检索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a)  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在根据条约第16条(3)(b)适用的协议中的程序声明已通知国际局其准备进行补充国际检索，则应当主管进行补充国际检索，但以该协议通知中列出的任何限制和条件为限。，除非该单位发出的其不再准备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通知已生效。
	(b)  [无变化]根据条约第16条(1)对一份国际申请进行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不应主管进行该国际申请的补充国际检索。
	(c)  [无变化]本条(a)所述的限制可以是，例如，除了根据本细则45之二.5(c)适用的条约第17条(2)对国际检索的限制之外的、有关补充国际检索主题的限制，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总数的限制，以及不对超过一定数量的权利要求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限制。
[bookmark: _Toc173347223][bookmark: _Toc185586796]第71条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和相关文件的传送
[bookmark: _Toc173347224][bookmark: _Toc185586797]71.1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25][bookmark: _Toc185586798]71.2   引用文件的副本
	(a)  [无变化]条约第36条(4)所述的请求，可以在报告涉及的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日起7年内随时提出。
	(b)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要求提出请求的一方(申请人或者选定局)向其缴纳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准备副本的费用金额应在根据条约第32条(2)所述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和国际局之间的协议中确定程序的规定通知国际局。
	(c)  [保持删除]
	(d)  [无变化]任何国际初步审查单位都可以委托向其负责的另一机构履行(a)和(b)所述的职‍责。
[后接附件五]
PCT/A/58/1
附件四

PCT/A/58/1
附件四第6页



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誊清文本）
目录
第4条	请求书（内容）	2
4.1至4.3   [无变化]	2
4.4   姓名、名称和地址		2
4.5至4.19   [无变化]	2
第16条  检索费	3
16.1和16.2   [无变化]	3
16.3   部分退款	3
第29条  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	4
29.1   受理局的决定	4
29.2   [保持删除]	4
29.3和29.4   [无变化]	4
第44条  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等的传送	5
44.1和44.2   [无变化]	5
44.3   引用文件的副本	5
第45条之二  补充国际检索	6
45之二.1   补充国际检索请求	6
45之二.2   [无变化]	6
45之二.3   补充检索费	6
45之二.4   [无变化]	7
45之二.5   补充国际检索的启动、基础和范围	7
45之二.6至45之二.8   [无变化]	7
45之二.9   补充国际检索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7
第71条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和相关文件的传送	8
71.1   [无变化]	8
71.2   引用文件的副本	8
第92条之二  请求书或者要求书中某些事项变更的记录	9
92之二.1   由国际局记录变更	9
第94条  文档的获得	10
94.1   获得国际局持有的文档	10
94.1之二   获得受理局持有的文档	10
94.1之三   获得国际检索单位持有的文档	10
94.2   获得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持有的文档	10
94.2之二和94.3   [无变化]	10
94.4   获得文档的例外	10
[bookmark: _Toc197329980][bookmark: _Toc225754684]第4条	
请求书（内容）
[bookmark: _Toc197329981][bookmark: _Toc225754685]4.1至4.3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686]4.4   姓名、名称和地址
	(a)和(b)  [无变化]
	(c)  地址的写法应符合按所写明的地址能迅速邮递的通常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它应包括所有有关的行政区划名称，如果有门牌号的话，直到包括门牌号。如果指定国的本国法并不要求写明门牌号，则不写明门牌号在该国不产生影响。为了能和申请人迅速通讯，应提供至少一个通信收件人（代理人（如有指定）或申请人或共同代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d)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97329982][bookmark: _Toc225754687]4.5至4.19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688][bookmark: _Toc197329983]第16条  
检索费
[bookmark: _Toc225754689]16.1和16.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690]16.3   部分退款
	根据本细则41.1，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在国际检索时考虑了在先检索的结果，该单位应将申请人为该在后国际申请所缴纳的检索费退还给申请人，退还的程度和条件根据条约第16条(3)(b)中适用的协议中程序的规定在公报中公布。

[bookmark: _Toc225754691]第29条
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
[bookmark: _Toc197329984][bookmark: _Toc225754692]29.1   受理局的决定
如果受理局根据条约第14条(1)(b)和本细则26.5（未改正某些缺陷），或者根据条约第14条(3)(a)（未缴纳本细则27.1(a)规定的费用），或者根据条约第14条(4)（后来认定申请与条约第11条(1)第(i)至(iii)项列举的要求不符），或者根据本细则12.3(d)、12.4(d)或者26.3之三（未提交要求的译文，或者在适用的情况下未缴纳后提交费），或者根据本细则89之二.1(d之三)（未以电子方式重新提交国际申请），或者根据本细则92.4(g)(i)（未提交文件的原件），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
(i)	受理局应将登记本（除非已经传送）和申请人提交的任何改正传送给国际局；
(ii)	受理局应将上述宣布迅速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国际局应随即通知每一个曾被通知指定的指定局；
(iii)	受理局将不按照本细则23的规定传送检索本，或者如检索本已经传送，受理局应将上述宣布通知国际检索单位；
(iv)	不应要求国际局通知申请人已经收到登记本；
(v)	如果受理局将撤回通知传送到国际局的时间在国际公布技术准备完成之前，那么该国际申请将不会被国际公布。
[bookmark: _Toc197329985][bookmark: _Toc225754693]29.2   [保持删除]
[bookmark: _Toc197329986][bookmark: _Toc197331336][bookmark: _Toc225168821][bookmark: _Toc225754694]29.3和29.4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695][bookmark: _Toc197330335]第44条
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等的传送
[bookmark: _Toc225754696]44.1和44.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697]44.3   引用文件的副本
	(a)  [无变化]
	(b)  国际检索单位可以要求提出请求的申请人或者指定局向其缴纳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准备副本的费用水平应根据条约第16条(3)(b)所述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之间的协议中程序的规定通知国际局。
	(c)  [保持删除]
	(d)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698]第45条之二
补充国际检索
[bookmark: _Toc225754699]45之二.1   补充国际检索请求
	(a)  [无变化]
(b)	根据本条(a)提出的请求（“补充检索请求”)应当向国际局提交，并且应当指明：
(i)	申请人以及代理人（如有的话）的名称和地址，发明名称，国际申请日和国际申请号；本细则4.4应予以比照适用；
(ii)	所请求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和
(iii)	如果提出国际申请时所使用的语言不为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所接受，申请人是否用根据细则12.3或12.4向受理局提交的译文作为补充国际检索的基础。
(c)和(d) [无变化]
	(e)  在下列情况下，补充检索请求应被视为未提出，并且国际局应作出这样的宣布：
	(i)	如果该请求是在本条(a)所述的期限届满后收到；或者
	(ii)	如果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尚未通知国际局其准备进行补充检索，或者已通知国际局该单位不再准备进行此种检索且该通知已生效，或者根据细则45之二.9(b)不主管进行补充检索。
[bookmark: _Toc225754700]45之二.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701]45之二.3   补充检索费
	(a)至(d)  [无变化]
	(e)  如果在指定补充检索单位根据细则45之二.5(a)开始补充国际检索之前，补充检索请求根据细则45条之二.5(g)被视为未提出，该单位应退还补充检索费，退还的程度和条件按根据条约第16条(3)(b)适用的协议中程序的规定在公报中公布。
[bookmark: _Toc225754702]45之二.4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703]45之二.5   补充国际检索的启动、基础和范围
	(a)至(e)[无变化]
	(f)  补充国际检索至少应覆盖该单位为补充国际检索的目的已通知国际局的文献。
	(g)和(h)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704]45之二.6至45之二.8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705]45之二.9   补充国际检索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a)  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在根据条约第16条(3)(b)适用的协议中的程序已通知国际局其准备进行补充国际检索，则应当主管进行补充国际检索，但以该通知中列出的任何限制和条件为限，除非该单位发出的其不再准备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通知已生效。
	(b) 和(c)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706]第71条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和相关文件的传送
[bookmark: _Toc225754707]71.1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708]71.2   引用文件的副本
	(a)  [无变化]
	(b)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要求提出请求的一方(申请人或者选定局)向其缴纳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准备副本的费用金额应根据条约第32条(2)所述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和国际局之间的协议中程序的规定通知国际局。
	(c)  [保持删除]
	(d)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97330336][bookmark: _Toc225754709]第92条之二
请求书或者要求书中某些事项变更的记录
[bookmark: _Toc225754710]92之二.1   由国际局记录变更
(a)  根据申请人或者受理局的请求，国际局应对请求书或者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中下列事项的变更予以记录：
(i)	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居所、国籍或者地址；
(ii)	代理人、共同代表或者发明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条件是变更后，至少一个通信收件人（代理人、申请人或者共同代表，视情况而定）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仍然可用。
(b)  除(c)的规定之外，对其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的期限届满后收到的变更记录请求，国际局对请求的变更不应予以记录。
(c)  国际局应在细则93.1所述期限届满前，随时记录通信收件人（代理人、申请人或者共同代表，视情况而定）的人员、地址和/或详细通信信息的变更。

[bookmark: AxIV]

[bookmark: _Toc197330337][bookmark: _Toc225754711]第94条
文档的获得
[bookmark: _Toc225754712]94.1   获得国际局持有的文档
(a)  [无变化] 
(b)  国际局根据任何人的请求，但不在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以前，并除条约第38条和本细则94.4另有规定外，应提供其文档中所包含的任何文件的副本。提供副本可以以收取服务成本费为条件。
(c)  [无变化]
(d)至(g)  [删除]
[bookmark: _Toc225754713]94.1之二   获得受理局持有的文档
[bookmark: OLE_LINK3]	(a)和(b)  [无变化] 
	(c)  受理局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国际局已经通知已根据本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94.4(a)或者(b)不提供公众查阅的信息。
[bookmark: _Toc225754714]94.1之三   获得国际检索单位持有的文档
	(a)和(b)  [无变化] 
	(c)  国际检索单位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国际局已经通知已根据本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94.4(a)或者(b)不提供公众查阅的信息。
	(d)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715]94.2   获得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持有的文档
	(a)和(b)  [无变化]
	(c)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国际局已经通知已根据本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94.1(d)或(e)94.4(a)或者(b)不提供公众查阅的信息。
[bookmark: _Toc197329988][bookmark: _Toc225754716]94.2之二和94.3   [无变化]
[bookmark: _Toc225754717][bookmark: _Hlk189511905]94.4   获得文档的例外
(a)  国际局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已根据本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任何信息，也不应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与根据该细则所提请求相关的任何文件。
[细则94.4续]
(b)  根据申请人写明理由的请求，如果国际局发现存在如下情况，则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任何有关信息，也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与该请求相关的任何文件：
	(i)	该信息明显不是为使公众了解国际申请的目的；
	(ii)	公布该信息会明显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并且
	(iii)	没有更重要的公共利益需要获取该信息。
申请人提交依本款所提请求中所涉信息的方式比照适用本细则26.4。
(c)  如果国际局根据(d)或(e)的规定不向公众提供有关信息而该信息也包含在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持有的国际申请文档中，国际局应当迅速地相应通知该局和单位。
(d)  国际局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仅为国际局内部使用的任何文件。
(e)  行政规程可以规定不向公众提供下列个人数据的措施，但这些数据应当提供给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以及指定局和选定局：
	(i)	任何申请人、发明人或者代理人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或者其他类似通信方式的相应数据；以及
	(ii)	任何申请人、发明人或者代理人的邮政地址，但应当向公众提供至少一个代理人的联系方式，如果没有代理人，则提供至少一个申请人的联系方式。
PCT/A/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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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PCT大会关于确定部分费用等值数额的指令草案的拟议修改[footnoteRef:6] [6:  	相比自2010年7月1日起生效的指令的变化用下划线和删除线表示。] 

大会通过以下条款制定了关于确定国际申请费、手续费、检索费和补充检索费的等值数额的指令（见细则15.2(d)(i)、16.1(d)(i)、45之二.3(b)和57.2(d)(i)），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变化，大会可以随时修改这些指令：
等值数额的确定
(1)	在以下情形中，除瑞士法郎之外的其他任何货币的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以规定货币计的等值数额，以及除确定货币之外的其他任何货币的检索费和补充检索费的等值数额，应当由总干事根据本指令确定。：
(i)	国际申请费，在咨询每个规定用此种货币缴纳的受理局之后确定；
(ii)	检索费，在咨询每个规定用此种货币缴纳的受理局之后确定；
(iii)	手续费，在咨询每个规定用此种货币缴纳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之后确定。
就国际申请费、检索费、手续费的等值数额，将根据总干事进行咨询前一天的现行汇率确定。就补充检索费的等值数额，将根据总干事收到补充检索费数额通知当天的现行汇率确定，或者补充检索费生效之日前两个月那天的汇率确定，以后到期为准。
(2)	以上述方式确定的数额的整数应当与下列数额等值：
(i)	费用表中以瑞士法郎标明的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分别的数额；
(ii)	由国际检索单位以确定货币确定的检索费和补充检索费（如适用）的数额。
这些数额应当由国际局通知到每个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如适用），以有关货币规定缴纳额或者确定费用，并在公报上公布。
由于有关费用数额变动导致的新的等值数额的确定
(3)	(1)和(2)应当比照适用于国际申请费、手续费、检索费或补充检索费的数额变动。以规定货币计的新的等值数额应当与修改后的费用表中标明的国际申请费或手续费的数额变动在同一天适用，或者与以确定货币计的检索费或补充检索费的数额变动在同一天适用。
由于汇率变动导致的新的等值数额的确定
(4)	在每年的10月，总干事应当视情况在向(1)所述的主管局或单位咨询之后，根据10月份第一个周一的现行汇率，确定国际申请费、手续费、检索费、补充检索费的新的等值数额。除非总干事另有决定，根据本段所做的任何调整应当自下一历年的第一天起生效。
由于汇率变动导致的新的等值数额的确定
(53)	如果连续超过四个星期五星期一（正午，日内瓦时间），瑞士法郎（就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而言）或者确定货币（就检索费和补充检索费而言）与任何适用的规定货币之间的汇率高于或者低于最后适用的汇率至少5%，总干事应当视情况在向(1)所述的主管局或单位咨询之后，根据本段第一句所述的期限届满后的第最后一个星期一正午的现行汇率，确定国际申请费、检索费、补充检索费和/或手续费（如适用）的新的等值数额。新确定的等值数额应当在公报公布立即通知有关各局，并在该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八周后适用，如果有关受理局或者适用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以及总干事同意在所述两个月期间内的某一日适用，则所述数额应当从该日起适用。
[bookmark: _Hlk189219458]由于有关费用数额变动导致的新的等值数额的确定
(4)	以瑞士法郎计的国际申请费或手续费的数额，或者以确定货币计的检索费或补充检索费的数额发生变化的，总干事应当根据新数额生效八周前的星期一或其前一日，或者收到新费用数额通知之日的前一个星期一（以晚到者为准），日内瓦时间正午的现行汇率，确定以规定货币计的等值数额。新确定的等值数额应当立即通知有关各局，并与以瑞士法郎计的数额（国际申请费或手续费）或者以确定货币计的数额（检索费或补充检索费）的变动在同一天适用，除非在新数额生效前不到八周的时间内收到费用数额变动详情时，总干事另有决定。
短期变动
(5)	如果以瑞士法郎计的国际申请费或手续费的新数额，或者以确定货币计的检索费或补充检索费的新数额已确定或已通知总干事，将导致新的等值数额在本应生效后时起的四周内被根据第(4)段确定的新的等值数额所取代，总干事可以决定不根据上文第(3)段确定新的等值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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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PCT大会关于确定部分费用等值数额的指令的拟议修改
（誊清文本）

大会通过以下条款制定了关于确定国际申请费、手续费、检索费和补充检索费的等值数额的指令（见细则15.2(d)(i)、16.1(d)(i)、45之二.3(b)和57.2(d)(i)），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变化，大会可以随时修改这些指令：
等值数额的确定
(1)	除瑞士法郎之外的其他任何货币的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以规定货币计的等值数额，以及除确定货币之外的其他任何货币的检索费和补充检索费的等值数额，应当由总干事根据本指令确定。
(2)	以上述方式确定的数额的整数应当与下列数额等值：
(i)	费用表中以瑞士法郎标明的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分别的数额；
(ii)	由国际检索单位以确定货币确定的检索费和补充检索费（如适用）的数额。
这些数额应当由国际局通知到每个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如适用），以有关货币规定缴纳额或者确定费用，并在公报上公布。
由于汇率变动导致的新的等值数额的确定
(3)	如果连续四个星期一（正午，日内瓦时间），瑞士法郎（就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而言）或者确定货币（就检索费和补充检索费而言）与任何适用的规定货币之间的汇率高于或者低于最后适用的汇率至少5%，总干事应当根据最后一个星期一正午的现行汇率，确定国际申请费、检索费、补充检索费和/或手续费（如适用）的新的等值数额。新确定的等值数额应当立即通知有关各局，并在该通知之日八周后适用。
由于有关费用数额变动导致的新的等值数额的确定
(4)	以瑞士法郎计的国际申请费或手续费的数额，或者以确定货币计的检索费或补充检索费的数额发生变化的，总干事应当根据新数额生效八周前的星期一或其前一日，或者收到新费用数额通知之日的前一个星期一（以晚到者为准），日内瓦时间正午的现行汇率，确定以规定货币计的等值数额。新确定的等值数额应当立即通知有关各局，并与以瑞士法郎计的数额（国际申请费或手续费）或者以确定货币计的数额（检索费或补充检索费）的变动在同一天适用，除非在新数额生效前不到八周的时间内收到费用数额变动详情时，总干事另有决定。
短期变动
(5)	如果以瑞士法郎计的国际申请费或手续费的新数额，或者以确定货币计的检索费或补充检索费的新数额已确定或已通知总干事，将导致新的等值数额在本应生效后时起的四周内被根据第(4)段确定的新的等值数额所取代，总干事可以决定不根据上文第(3)段确定新的等值数额。
[附件七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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